
105

行政委員會

1.  就西九文化區計劃的相關事宜，督導管理局管理層的
工作，該等事宜包括但不限於整體發展計劃、資訊及
通訊科技策略、公共關係及市場推廣、機構管治、設施
營運及業務發展的規劃、風險管理，以及其他整體政策
和措施。

2.  協調董事局轄下各委員會的工作。

3.  監察管理局制訂和落實其年度業務計劃及按年更新的
三年事務計劃。

4.  監察管理局關於西九文化區計劃的財務狀況，並向
管理層就融資策略提供指導。

5.  執行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由管理局轉授或
董事局指派的任何其他職能。

發展委員會

1.  根據管理局的整體目標，審閱與西九的項目規劃及
發展有關的整體政策和策略，並向董事局提供建議。

2.  審閱擬建設施（包括界定項目範圍、工程可行性及成本）
的可行性，並就此向董事局提供建議，以確保資源獲得
最得宜的運用。

3.  審閱和向董事局推薦西九的發展圖則、任何就發展圖則
後續的修訂，及發展圖則中個別樓宇及基建設施項目
的實施時間表。

4.  就個別項目或西九整體的規劃、設計及建造，審閱與
聘請及管理顧問和承建商，以及相關的合約事宜有關
的政策，並向董事局提供建議。

5.  根據管理局的整體目標，對由管理局管理層負責監察
的文化藝術設施及其他相關或輔助設施的建造進度
進行審閱，並向董事局遞交報告。

6.  考慮任何其他與西九的項目規劃及發展有關的事宜，
並就此向董事局提供建議。

7.  執行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由管理局轉授或
董事局指派的任何其他職能。

表演藝術委員會

1.  制訂西九表演藝術場地的願景、使命及管治模式，
以獲得董事局批准。

2.  制訂表演藝術場地的營運策略和政策（包括但不限於
場地的租用及營運的表現水平），並提出建議供董事局
批准。

3.  審閱包括但不限於與以下事項有關的發展策略及政
策，並提出建議供董事局批准：

a) 與香港境內外的政府、文化組織、其他表演藝術
場地、表演藝術團體及獨立藝術家的夥伴關係；

b) 尋求商業贊助及捐贈；

c) 向本地社區推廣表演藝術的藝術教育；及

d) 培育及訓練表演藝術家及與表演藝術有關的專才。

4.  根據董事局通過的方向、策略性計劃及預算，監督及
監察表演藝術場地的管理及營運。

5.  制訂管理廣場區域的策略性方向及政策，並提出建議
供董事局批准。

6.  執行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由管理局轉授或
董事局指派的任何其他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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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委員會

1.  制訂西九博物館的願景、使命及管治模式，供董事局
批准。

2.  制訂管理局博物館的營運策略和政策（包括館藏、
保存、展覽、借出及處置任何藝術品，以及博物館
營運的專業標準），並提出建議供董事局批准。

3.  審閱包括但不限於與以下事項有關的發展策略及政策，
並提出建議供董事局批准：  

a) 與香港境內外的政府、博物館、相關組織及獨立
藝術家的夥伴關係；

b) 尋求商業贊助及捐贈；

c) 對視覺文化的不同領域的研究；

d) 向本地社區推廣當代藝術的藝術教育；及

e) 培育及訓練視覺藝術家及與管理局博物館工作相
關的專才。

4.  根據董事局通過的策略性方向、計劃及預算，監督及
監察管理局博物館的管理及營運。

5.  審閱與西九展覽中心的規劃、發展、管理、租用及營運
有關的整體策略及政策，並提出建議供董事局批准。

6.  執行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由管理局轉授或
董事局指派的任何其他職能。

薪酬委員會 

1.  根據管理局的整體目標，就組織架構及人手編制、
薪酬、聘用、紀律及解僱的政策，向董事局提供建議。

2.  就釐定僱員的僱用條款及條件，包括提供及維持向
僱員、前僱員或其家屬支付退休金、酬金及退休福利
的任何計劃，向董事局提供建議。

3.  就由董事局轉介或指派予該委員會考慮的任何關於提
供予其僱員、前僱員或其家屬的薪酬、津貼或福利的
事宜，向董事局提供建議。

4.  審閱薪酬和僱用條款及條件的變更並向董事局提供
建議。

5.  執行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由管理局轉授或
董事局指派的任何其他職能。

投資委員會

1.  在顧及財政司司長以書面指明類別或種類的投資項目，
就管理局的投資目標、指引及策略，向董事局提供建議。

2.  監督及監察管理局作出的投資，並就管理局的策略性
資產分配向董事局提供建議，務求在風險/回報/流動
資金目標各方面達至最佳的平衡。

3.  就投資顧問、基金經理及託管人的篩選及委任以及
有關的聘用條款及條件，向董事局提供建議。

4.  監督及監察管理局所委任的投資顧問、基金經理及
託管人的表現；並就其表現及續聘與否，以及分配給
各基金經理掌管的資金數額，向董事局提供建議。

5.  執行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由管理局轉授或
董事局指派的任何其他職能。

審計委員會

1.  審閱管理局的各類財務及審計事宜。

2.  就外聘核數師的委任、重新委任及罷免，向董事局
提供建議，並審批外聘核數師的薪酬、聘用條款，及
審議該核數師的請辭或解聘事宜。

3.  按照適用的標準，審視及監察外聘核數師是否獨立
客觀及核數程序是否有效，並在核數工作開始前，先與
核數師討論核數性質、範疇及申報責任。

4.  審視及監察管理局的財務監控、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
制度是否有效。

5.  審閱由董事局轉授或由審計委員會自發提出，就內部
監控事宜進行的主要調查的調查結果及管理層的回應。

6.  執行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由管理局轉授或
董事局指派的任何其他職能。

諮詢會

1.  作為管理局與公眾之間的橋樑。

2.  推廣西九文化區計劃，以加深公眾對此計劃的了解。

3.  向管理局反映公眾的期望和意見。

七個委員會及諮詢會職權範圍 七個委員會及諮詢會職權範圍


